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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德邦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持续督导报告书 

保荐机构名称：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被保荐公司简称： 

德邦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代表人姓名：邓淑芳 
联系电话：010-60838224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48 号中信证券大厦 25 层 

保荐代表人姓名：孔少锋 

联系电话：0755-23835888 

联系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8 号卓越时代广场

（二期）北座 19 层 

一、保荐工作概述 

2018 年 1 月 16 日，德邦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邦股份”或“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根据《证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以及与德邦股份签订的保荐承销协议，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

“保荐机构”）作为保荐机构，需对德邦股份进行持续督导，持续督导期为 2018 年 1 月 16 日

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2018 年度中信证券对德邦股份的持续督导工作情况总结如下： 

1、现场检查情况 

2019 年 3 月，保荐机构对公司 2018 年以来的规范运作情况进行了现场检查。保荐机构按

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的有关要求，对德邦股份认真履行了持续督

导职责，经过本次现场核查工作，保荐机构认为：自上市以来，德邦股份在公司治理、内控制

度、三会运作、信息披露、独立性、关联交易、对外担保、重大对外投资等重要方面的运作符

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的相关

要求，公司资产完整，人员、机构、业务、财务独立，不存在关联方违规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

情形；公司不存在违规存放或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况；公司在对外担保、关联交易、重大对

外投资等方面不存在违法违规现象；公司经营管理状况正常，并出具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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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关于德邦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持续督导工作现场检查报告》。 

2、督导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规章制度情况 

保荐机构保持关注公司的各项规章制度，并对公司治理及内部控制制度的建立和执行情况

进行尽职调查时，注意到： 

（1）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不存在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 

（2）公司 2018 年度不存在因违反信息披露法规及未履行报告义务受到中国证监会公开批

评或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的情况； 

（3）公司 2018 年度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4）公司 2018 年度财务会计文件无虚假记载、重大遗漏或误导性内容； 

（5）公司内部机构设置和权责分配科学合理； 

（6）对部门或岗位业务的权限范围、审批程序和相应责任等规定明确合规； 

（7）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和审计委员会构成、履行职责合规； 

（8）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和审计委员会对公司内部控制有效性的评估与事实相符； 

（9）公司的风险评估和控制措施均被有效执行。 

3、募集资金使用督导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2374 号文核准，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德邦股

份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10,000 万股，每股发行价格 4.84 元，新股发行

募集资金总额 48,400.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 6,539.64 万元，募集资金净额 41,860.36 万元。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的要求，公司已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市青浦支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青浦支行、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青浦支行分别开设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于 2018 年

1 月与保荐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青浦支行、中国民生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青浦支行、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青浦支行分别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经公司 2018 年 1 月 22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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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 41,860.36 万元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资金 41,860.36 万元，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截

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已办理完毕所有募集资金专户的注销手续，《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

方监管协议》相应终止。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单位：元 

序号 银行名称 银行帐号 账户性质 余额 备注 

1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市青浦支行 
1001741929000006358 募集资金专户活期存款 0.00 

已于2018年

2月2日销户 

2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分行 
608325621 募集资金专户活期存款 0.00 

已于2018年

2月2日销户 

3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青浦支行 
03863100040069878 募集资金专户活期存款 0.00 

已于2018年

2月2日销户 

4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青浦支行 
15866088888898 募集资金专户活期存款 0.00 

已于2018年

2月6日销户 

合计 0.00  

4、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情况 

2018 年度公司共召开十次董事会，审议了包括《关于<德邦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

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德邦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的议案》、

《关于选举德邦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关于德邦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2018 年度公司共召开四次股东大会，审议了包括《关于〈德邦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

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选举德邦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选举德邦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德

邦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等议案。 

保荐机构详细了解了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召开情况，认为公司职能机构能认真履行职

责，积极参与公司重大问题的研究和决策，注重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5、列席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情况 

保荐代表人对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文件进行了事后查阅。 

6、关联交易、对外担保、重大对外投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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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对公司 2018 年度关联交易、对外担保及重大投资情况进行了监督与核查。2018

年以来，公司已经针对关联交易、对外担保、对外投资建立了完善的内部控制和信息披露制度

并遵照执行，不存在违法违规情况。公司不存在未披露的重大关联交易、对外担保、重大对外

投资情况。 

二、保荐人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审阅的情况 

保荐机构审阅了德邦股份 2018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以来的公开信息披露文件，包括董事

会决议、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等公告，并对德邦股份 2018 年报工作进行了督导。通过对德邦股

份三会文件、会议记录的检查，并通过与指定网络披露的相关信息进行对比和分析，保荐机构

认为公司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信息披露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和重大遗漏的情形。 

三、上市公司是否存在《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及上交所相关规则规

定应向中国证监会和上交所报告的事项 

德邦股份 2018 年度未发生应向中国证监会和上交所报告的重要事项。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德邦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持续督导报

告书》之签署页） 

 

保荐代表人：    

                      邓淑芳  孔少锋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4 月 3 日 

 
 

  

 


